附件2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登记
1.首次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权证书(土地使用证)。
（3）规划验收合格证明文件或者规划条件核实意见等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
（备注：因我市规划核实意见书内容过于简单，无法满足登记需要，故具体收取资料如下：①规划验收合格证明资料；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③《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记载内容过于简单，无法获取楼幢建筑面积的，还需提供建设工程报建资料。）
（4）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意见等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
（5）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或者测绘报告等地籍调查成果。（房屋登记只提供测绘报告、工程定线成果表（测绘面积和规划面积基本一致的可不提供））
（6）建筑物区分所有的，确认建筑区划内属于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等材料。（提供能证明人防工程建设区域的相关资料（不包括工业厂房））
（7）依法需要缴纳土地价款、纳税的，提交缴纳土地价款的凭证、完税结果材料。
（8）属于小区配建的地下车位、车库，还应提交确认车位、车库划分、编号以及属于业主专用或者共有的材料。
 
（备注：人防、社区服务用房等权利归属政策不明确的暂不予以登记。）

2.变更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权证书。
（3）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化的，提交能够证实其身份变更的材料。
（4）土地坐落发生变化的，提交证实坐落发生变更的文件。
（5）房屋面积变化的，提交证实面积变化的文件；涉及界址范围发生变化的，除应提交变更后的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地籍调查成果外，还需提交：
①属部分土地收回引起房屋面积、界址变更的，提交人民政府的收回文件；
②改建、扩建引起房屋面积、界址变更的，提交建设工程符合规划的材料和房屋已经竣工的材料；
③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部分房屋灭失的，提交部分房屋灭失的材料；
④其他面积、界址变更情形的，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批准文件。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的，还应提交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补充协议和缴纳土地价款的凭证。
（6）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的，提交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的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补充协议或者划拨决定书。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的，还应提交缴纳土地价款的凭证；房屋用途发生变化的，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证实房屋用途发生变化的文件。
（7）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期限发生变化的，应提交权利人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的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补充协议。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的，还应提交缴纳土地价款的凭证。
（8）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不动产的，提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分割或者合并的文件或者补充合同等材料以及变更后的地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地籍调查成果。
（9）共有性质变更的，提交共有性质变更协议书或者生效法律文书。
（10）土地权利性质发生变化的，提交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者授权经营、作价出资入股等处置文件；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的，还应提交缴纳土地价款的凭证；房屋性质发生变化的，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证实房屋性质发生变化的文件。
（11）依法应纳税的，提交完税结果材料。

3.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权证书。
（3）权属转移的证明材料，包括：
①买卖的，提交买卖合同；互换的，提交互换合同；赠与的，提交赠与合同；出资的，提交出资协议；拍卖的，提交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或者拍卖裁定书。
②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合并、分立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提交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合并、分立的材料；
③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提交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协议；共有份额变化的，提交份额转移协议；
④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权属发生变化的，提交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等材料;
⑤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应当提交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也可以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
⑥已经办理预告登记的，提交不动产登记证明；
⑦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还应提交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4）人民政府土地转移批复(高新区管辖区域范围内的出让土地需提供)；无转移批复的，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为准，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5）完税凭证。（包含：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纳税的，提交交纳土地价款的凭证、完税结果材料；转移需要提交的完税结果材料。）

（备注：①原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核发的证书在中心首次办理登记时，须出具“三合法一缴清”及无抵押的证明；原高新区核发的证书在中心首次办理登记时，须核实是否在高新区管委会核准的499宗地内，并需高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无抵押证明。
②商业用房所占宗地经核查，无宗地信息的，当事人出具承诺书。）
[bookmark: _Toc1908]
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商品房买卖合同。
3、完税凭证。
4、专项维修资金交存票据。（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时未提供缴存证明的提供）
购房有贷款的,贷款机构还应一并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登记证明。

（备注：购房人在办理转移登记前死亡的，需提供公证继承材料或生效法律文书。）
[bookmark: _Toc9338]
存量房带押过户【同一抵押权人】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登记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
4、完税凭证。
5、抵押权变更的相关材料。
6、存量房买卖协议或国有土地转让合同。

[bookmark: _Toc2661]房改房或集资合作建房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完税凭证。
3、房改房或集资合作建房售房批文。
4、房改房或集资合作建房售房结算表。
5、房改房调房的应提交腾退批文与结算表、退房申请与旧房调配证明。

[bookmark: _Toc9886]生效法律文书涉及的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权证书。
3、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人员工作证件；委托其他有权机关送达的，还需提交委托函。
4、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
5、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的，还应当提交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6、完税凭证。（包含：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纳税的，提交交纳土地价款的凭证、完税结果材料；转移需要提交的完税结果材料。）

[bookmark: _Toc6452]夫妻析产转移登记
1、申请人身份证明。
2、完税凭证。
3、不动产权证书。
4、生效的法律文书或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

[bookmark: _Toc6177]夫妻之间的转移登记
1、申请人身份证明。
2、完税凭证。
3、结婚证。
4、不动产权证书。
5、约定书。（夫妻更名的需提供，样本详见附录5）
[bookmark: _Toc20990]
非公证继承涉及的转移登记
1、不动产权证书。 
2、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明；受遗赠的，还需提交受遗赠人的身份证明。
3、被继承人或者遗赠人的死亡证明：包括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者注明了死亡日期的注销户口证明；民政部门提供的死亡信息；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书；死亡公证书；其他能够证明被继承人或者遗赠人死亡的材料。
4、全部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表，以及能够证明法定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亲属关系的材料，包括户口簿、婚姻关系材料、收养关系材料、出生医学证明，公安机关、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被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单位出具的证实材料、人事档案材料，其他能够证明相关亲属关系的材料等。
5、被继承人或者遗赠人享有不动产权利的材料。被继承人或者遗赠人生前与配偶有夫妻财产约定的，还应提交书面约定协议。
6、法定继承的，继承人之间就继承的不动产份额达成协议的，提交法定继承人关于被继承不动产的分配协议。
7、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在不动产登记机构办公场所，在不动产登记机构人员的见证下，签署放弃继承权的声明，或者提供放弃继承权声明的公证书。
8、被继承人或者遗赠人生前有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的，还应提交其遗嘱或者遗赠扶养协议。
9、依法应纳税的，提交完税结果材料；
10、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的，可参照上述材料提供。

[bookmark: _Toc4203]继承权公证书或生效法律文书涉及的转移登记
1、申请人身份证明。
2、不动产权证书。 
3、继承权公证书、接受遗赠公证书或者确定继承权、遗赠事实的生效法律文书。
4、完税凭证。

[bookmark: _Toc8514]拆迁返还房屋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拆迁安置协议书。（拆迁安置协议中应注明现安置房屋坐落、建筑面积，注明处加盖公司公章）
3、完税凭证。

4.注销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权利人为自然人的由登记机构提供)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消灭的材料，包括:
①不动产灭失的，提交其灭失的材料。
②权利人放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的，提交权利人放弃权利的书面文件。设有抵押权、地役权或已经办理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的，需提交抵押权人、地役权人、预告登记权利人、查封机关同意注销的书面材料。
③依法没收、征收、收回不动产的，提交人民政府生效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备注：因我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收回决定书无法界定是否生效，故征收机关依嘱托申请注销的：1)必须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包括分散登记时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原件；不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原件的，需提供原权利人权证书丢失并同意注销的声明。2）征收机关不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原件或声明，需要注销已经征收房屋所有权权利的，该房屋必须已经拆除。3）征收机关申请注销土地权利的，须出具原土地已全部开发建设完成，且地上房屋所有权已全部注销，按照房地权利一致原则，申请土地使用权注销的说明。)
④因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导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消灭的，提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委员会生效法律文书。

